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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自然资函〔2022〕54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规划有关手续办理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乡规划法》和《土地管理法实施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以及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

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27 号）的

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和指导，提高我省规划管理服务

水平，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有关工作进行再明确、

再强调、再要求。

一、充分认识规划管理的重要性

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

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办理建设项目规划选址、建设用地规划许

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及竣工规划核实，

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“先规划，后建设”要求的重要手段。

各地要充分认识规划管理的极端重要性，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

要求，严格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，切实维护规划的科学性、

权威性和有效性。按照自然资源部的安排部署，在“多规合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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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基础上，落实“多审合一、多证合一”的要求。切实围绕“四

新”主攻“四化”，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和指导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，提高审批效率，加快推进全省重大基础设施、民生保障项

目和重大产业项目顺利落地建设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规范建设项目规划选址

（一）引导建设项目合理选址。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

切实增强主动服务意识，结合过渡期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和

用途管制要求，积极配合项目前期工作开展，引导项目科学选

址、合理布局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“三条控制线”。批次用地应位于国土空

间规划确定的城市、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不得占用永

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；建设项目确需在国土空间规划确

定的城市、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外选址的，要尽量避让永

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确实难以避让的，应当符合国家

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严守安全底线。各类建设项目选址，应严格落实国

家关于高压走廊、输油气管线、炸药库、危化品仓库等项目用

地周边安全防护距离的相关要求，不得位于公路、铁路规定的

退让红线距离范围内，不得占用河道和行洪通道。

（四）严格安全防控“高压线”。各类建设项目选址要切

实避让自然灾害、次生灾害易发区域。具有邻避要求的建设项

目选址，应认真核对与周边现状建设及规划建设用地的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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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邻避设施安全防护距离相关规定。列入建设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，不得作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

公共服务用地。

三、规范规划相关手续办理

（一）规范核发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

需批准、核准和备案的建设项目，由批准、核准、备案机

关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。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

保护红线和授权委托下放权限的，按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办理。

在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选址的建设项目，可不进行用地预

审。

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、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

用权的建设项目，省级以上项目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理

规划选址，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特区）级项目，由同级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办理规划选址；市辖区级项目，由区所在城市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办理规划选址。

建设项目需办理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，应当合并办理，

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。

（二）规范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向

所在地的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，

经有建设用地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向建设单位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国有土地划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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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书。

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市、县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规划条件编制土地出让方案，经依法批准后

组织土地供应，将规划条件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。

建设单位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，市、县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。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应充分落实详细规划，不得突破

强制性条文和控制性指标的要求。

（三）规范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建设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

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或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重点审查项目是否符合详细规划、规

划条件、国家有关规范和技术标准，符合规定的，核发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。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依据，

进一步细化用地规划管控要求，不得变更上位规划和规划条件

对地块确定的各项规定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需变更的，应

向市、县（特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，依法办理。

（四）规范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

乡、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、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

业等项目建设，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向乡、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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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乡、镇人民政府报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

划许可证。

在乡、村庄规划区内进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，建房村民应

当向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，报乡、镇人民政府初审后，由

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县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可依法将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委托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办理。尚未编制村庄

规划的，可按照用途管制规则和建设管控要求，核发乡村建设

规划许可证。
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要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，

不占或少占耕地，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水源保护地等区域。

（五）规范办理临时规划许可证

城市、镇规划区内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临时建设使用土地和

进行临时建设的，应由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临时用地

规划许可证和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城市、镇规划区内的

临时用地和临时建设，不得影响城市、镇规划的实施，临时建

筑物、构筑物不得改变为永久性建筑。

（六）规范规划公示和竣工核实

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，应当在项

目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建设工程规划公示牌，对建设工程的总体

布局、效果图、单体设计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公示，接受

公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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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竣工后，经项目业主申请，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应及时开展竣工规划核实，重点核查项目是否按照规划许

可内容实施建设。无规划许可或违反规划许可的建设项目不得

通过规划核实。

四、强化规划监管责任落实

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

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，对照职责清单依法审批或指导

实施相关行政许可事项，切实担负起事中事后监管责任。在办

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等相关事项过程中，要进一步

强化作风建设，提高效率、热情服务，符合规定的，及时核发

证书；资料不齐备的，实行一次性告知，决不能久拖不决。要

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督察内容，认真履

行法定查处职责。未取得规划许可，不得实施新建、改建、扩

建工程。不得以集体讨论、会议决定等非法定方式替代规划许

可、搞“特事特办”。对违反上述规定的，一经发现，及时严肃

核查，符合立案条件的必须及时立案，按照土地管理、城乡规

划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。按职能由其他部门行使执法权的，

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

五、加强督促检查

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采取多种方式对国土空间规划

落实情况开展督促检查，发现问题要及时列出清单、明确责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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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账整改，并向地方党委、政府进行报告。各县（市、区、特

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对辖区内已建、在建项目相关

手续办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置，决不能久拖

不决。市（州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指导，采取督

办、现场指导等方式督促各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依法开展处置

工作。我厅将探索建立抽查机制，对规划相关手续办理情况进

行抽查，对履职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的有关地区进行预警、通

报、督办、约谈。

贵州省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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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贵安新区自然资源局，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自然资源局。


